
附件 3 

 

厦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申报表 
 

姓  名  性 别  

出生年月  户 籍  

身份证号码 

(护照号码) 
 

配偶姓名及

身份证号码

(护照号码) 

 

毕业院校及 

所学专业 
 学历/学位  

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/职

业技能资格 

 电话/手机  

是否为首次调

入人员 
是(  )  否(  ) 

首次在厦个

税缴交时间 
 

首次在厦社

保缴交时间 
 

工作单位  

单位性质 企业(  ) 事业(  ) 
所属行业或

产业 
 

担任职务  

上一年度或

近 12个月

的薪酬 

     万元 

享受市级住房

优惠情况 
本人、配偶均未享受过(  )  本人或配偶已享受过(  ) 



在厦住房情况 已在厦购房(   )   已在厦租房(   ) 

申请补贴类型 购房补贴 (   )    租房补贴(   ) 

申请人才类别 A+类(   )   A类(   )    B类(   )    C类(   ) 

对应人才条件 

1. 

 

2. 

提供

证明

材料

名称 

1. 

 

2. 

本人声明，本表所填内容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承担

相关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用人单位 

意    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经办人  电话  

注：此表个人签名且单位签章后，扫描并通过申报系统与其他附件一并上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厦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申报上传材料目录 

（非原件的须单位核对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） 

 

1.《厦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申报表》签字盖章 

2.身份证（或护照） 

3.结婚证、离婚证或未婚声明 

4.学历、学位证书（自考、成教等非普通教育及国境外学历须

提供学历认证材料） 

5.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

6.聘用合同（或劳动合同） 

7.ABC 类人才上一年度或近 12 个月在厦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

记录证明(税务部门开具) ，其中事业单位可提交单位财务出

具的薪酬收入证明 

8.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厦住房产权证（购房合同）或租

房合同 

9.人才类型对应条件的证明材料，或产业责任部门或行业主管

部门要求的材料 

10.提供在厦工作缴交社保或个人所得税记录证明 

 


